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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房地产政策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易宪容；1月18日)

文章作者：

    最近，接连参加政府职能部门的几次会议，并就国内的房地产问题与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了讨论。我发现，他们对国内房地产市场是

比较了解的，并且也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这些好的想法和政策不能够真正得到落实？这里面既有政策本身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没

有制度化与法律化。 

    比如，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2006年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房地产调控各项政策措施，“继续解决部分城市房

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着力调整房地产投资结构，严格控制高档房开发，重点发展城市中低收入居民需要的普遍商

品房与经济适用房，建立有效住房保障体系”等。同时，建设部部长也指出，2006年国内房地产市场主要任务是调整房地产的产品结构，生

产更多商品房的中低档产品等。 

    从国内房地产政策的基本宗旨来看，政府是有一个明晰的思路，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走向香港那种高房价、高公屋率的模式，

而是以科学的发展观与建立和谐社会为主旨，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绝大多数人有支付能力的中低档住房产品。这一点，从2005年的两个

国八条到今年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十分明确的。可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在利用政策解释的多样性各行其是。事实上，中国

的房地产市场也正在向香港模式演进。 

    如最近有人声称：他不反对高房价，要政府多建平价房。这实际就是要中国的房地产走向香港模式，这也正是国内房地产开发商与一

些地方所希望的。在我看来，这种房地产发展模式也是目前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中国也走向这种模式，只会使中国经济走向死

路，让国内民众又进入住房计划分配之路，改善住房条件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香港模式最大的问题或深层次矛盾是三高：高房价、高工资、高公屋率、社会财富高度向少数人集中。有人说，高房价是由

于高地价的结果。其实可能不是这样，没有高房价，高地价从何而来？只有高房价，才推动了地价一直走高。假如香港政府真的愿意以较低

价格把土地拍卖出去，在香港这个完全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房价仍然会走高，只不过让房地产开发商获得更多利润罢了。 

    那么，高房价的弊病在哪里呢？首先，高房价推高了地价，使得政府以土地出卖的方式向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民众征收了高额土地税。

别看人们一向称赞香港是一个低税收的地区，但是如果把高房价这种间接征税计算进去，那么香港的低税收只是一种幻觉。而税收过高（无

论是直接税收还是间接税收）必然会增加民众生活成本与企业生产成本，削弱该城市的市场竞争力。 

    高房价还是一种财富的转移与财富集聚方式。住房不仅是民众必需的生活品，而且它的不动性容易形成完全的垄断。高房价就容易利

用这些特性轻易地转移与掠夺民众的财富。香港很多民众都对我说，他们一辈子都是在为房地产商与政府打工，一生的劳累下来有可能就只

是得到一套小小的房子。就连大学教授，要购买一个像样的住房，可能也要倾其一生的积蓄。 

    高房价严重降低了广大民众的福利水平，让广大民众无法分享到整个社会进步之成果。大多数民众无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只得进入住

房条件十分差的公屋（香港有50％以上人住公屋，70％的房子在60平方米以下，公屋则更小）。而且高房价的负担必然会导致居民消费的

挤出效应，即没有更多钱进行其他消费。 

    高房价也容易扭曲市场的产业结构。这一方面表现为房地产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支柱，社会经济对房地产业依赖过度，房地产任何波

动都会影响社会未来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决定社会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倾向。香港之所以服务业发达而其他产业成长不起来，就在于一些房屋

占用成本过高的产业被自然逐出了这个市场。此外，香港的人力资源成本高也与高房价有关。 

    高房价也正在威胁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房价高企必然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抑制国内内需扩大。房价

上涨表面上带动了不少产业快速发展，但基本上是后向带动，反映最终消费的前向带动小，而且带动的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产品，如钢

铁、水泥、木材、电力与能源等。国内出现１１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基本上也是房地产后向带动产业及结果。同时，高房价正在加剧国内产业

之间的不平衡，即第二产业越来越发达，而且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抑制。 

    更为严重的是，高房价导致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也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高房价的作用下，全国大部分信贷资金与社会财

富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如山西炒房团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西部开发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中国只是提倡政府建设大量的平价房，那么政府能投入多少财政实力？这种大量的平价房又如何来分配？我们会发现这种平价房

市场会使中国的民众住房条件改善又会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因此，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既不适应中国。高房价不仅是目前压在中国民

众身上的最大大山，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扭曲、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转变、社会财富向少数人与少数地区聚集、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

（如农民无法承受高房价不能进入城市）、少数权力者租寻租等主要根源。 

    目前解决中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不是如何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建什么经济适用房及廉租屋的问题（经济适应房所导致的问题越来越

大早就应该取消，后者所占有比重应该控制在10％以下，否则政府财政没有这种能力来承担），而是要降低房价（降低房价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一是每平方米的单价，二是每套房的总价）。就是按照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大比重地建设小户型低造价住房。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低收入占城镇居民的比重80％以上，而解决这些民众的住房问题，应该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核心，也是建

立中国和谐社会着力解决民众切身利益的根本。 



    可以说，住房作为一种民众的生活必需品，现代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并有着很好的经验。比如小户型住房所占比重在新加坡为80％

（1950-1980年为42-70平方米，2004年其人均收为了2.5万美元，100平方米以下占70％），香港为72％（1998年为60平方米以下）。再

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这几十年来除了个别国家之后，平均户型都在100平方米以下。无论从经济发展程度、家庭人口，还是从

国内土地稀有缺度考虑，中国把普遍住房上限定在144平方米，以及2004年中国建造住房一半以上超过150平方米，都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

严重误导。中国目前的小户型住房应该定在50-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并把这一标准法律化和制度化。这样一种房地产发展模式，不仅能够

通过市场来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让民众有支付能力、促进住房消费，而且可以节约资源、降低房价。 

    而要建立中国的小户型住房发展模式，一是就得改变目前的普遍商品房标准并让这种标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法律化；二是对土地拍

卖、规划上对住房建造类型严格限制，即拍卖与规划的土地只是建造中低的小户型住房（把土地拍卖的资金分离出来而不是地方政府获得建

立住房保障基金与农民土地补偿基金）；三是通过住房持有税加大高挡住房或高于小户型住房的持有成本，通过房地产交易税提高高于小户

型住房的交易成本；四是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增加高于小户型住房的进入成本，并且用法律与制度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严格规定。如果政府能

够从这几方面入手，国内高房价肯定会下来。 

    总之，高房价是目前中国社会各种问题与矛盾集聚的焦点，尽管这个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但要想化解，政府是能够有作为的，特别是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基本是一个政策市，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与制度安排的方式来调整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严重的利益不均衡。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